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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4日讯 日前，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
司法局联合印发《青岛市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 18 条，涵盖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的主要
原则、对象范围、部门职责、工作机制等方面内容，明
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建立线索信息移送共享，
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和优先救助、多元救助等机制，
旨在加大司法过程中对困难退役军人的救助工作力
度，有效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办法》明确了退役军人可依法申请国家司法救
助的八类情形，以及一般不予救助的七类情形。在开
展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中，坚持优先救助、多元救
助，基于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牺牲奉
献，对退役军人案件优先受理审查、提供司法救助和

法律服务，把党和国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
到实处，体现尊重优待。立足济难解困，将退役军人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帮扶援助等相衔接，切实解决
退役军人实际困难和问题。

据介绍，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主要由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负责推动。《办法》提出，要建立相关部门参
加的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机制，加强退役军人司法
救助工作，完善政策供给、体现优先尊重，形成救助帮
扶合力。同时，明确了各部门在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
作中的职责。办案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加强
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与困难退役军
人帮扶援助措施的衔接融合，精准帮扶退役军人解决
实际困难。根据《办法》，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局、司法局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信息共享、工作联

动、线索移送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开临时联席
会议。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应当积极落实，并及时向
对方反馈落实情况。

《办法》自 11月 22日起施行，实施期间可根据国
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进行调整。据介绍，下一步，市退
役军人局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救助协作，积极推动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与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措施的衔接
融合，精准帮扶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韩笑）

新政有四项“新增”

发布会上介绍，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政
和现行政策相比，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其中有四
项为“新增”。

一是取消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有效期限
制。现在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备案最长有效期是2个
月，明年1月1日开始，参保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备案结束日期，不受2个月的限制，临时就医更加自
由。

二是新增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回本市就医不降低报销待遇政策。现在的政策
是，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后满 6个月再回本市就
医的，不降低报销待遇；但如果不满6个月回本市就
医的，要降低5个百分点报销费用。明年开始，不满
6 个月回本市就医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只要提交
长期异地备案就医地的户籍证明、居住证或单位工
作证明等材料，医疗费用就享受与本市就医相同的
医保报销比例，不再降低5个百分点。

三是新增无第三方责任意外伤害参保人员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符合就医地管理规定且无第三
方责任的意外伤害异地就医人员，填写《外伤无第三
方责任承诺书》后，即可办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比
如，青岛参保人在北京发生了无第三方责任的意外
伤害，到北京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现在的规定是参
保人提供证明材料，由青岛医保部门审批通过后，医
疗费用才能联网结算；从明年1月1日开始，这种情
况就不需要参保人提供证明材料并由青岛医保部门
审批了，只需北京的医疗机构根据当地规定，认定其
符合无第三方责任意外伤害条件，让就医人填写承
诺书后，就可直接联网结算。需要说明的是，联网结
算前，仍需办理跨省备案手续。

四是新增未办理备案急诊抢救人员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因急诊抢救就医的，现在的规定是必

须办理备案后，方可联网结算相关费用；明年开始，
这种情况只要当地的医疗机构认定为急诊抢救，就
视同已备案，按临时外出就医相关待遇标准直接结
算门诊、住院医疗费用。

五是明确住院期间外检或外购药相关费用纳入
本次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异地就医患者住院期间，
因病情确需到其他定点医疗机构检查治疗或者到定
点药店购药的，经异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办理相关
手续后，相关费用可纳入本次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超20万人次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日趋频
繁。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今年以
来，我市在异地就医相关工作中全面发力，从参保地
和就医地两个层面协同推进，实现住院、普通门诊和
门诊慢特病费用省内和跨省异地就医双向联网结
算，异地就医更简单、更方便、更快捷。

今年以来，我市对异地就医人员进行了分类整
合，将原来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异地转诊人员、异地未转诊
人员、异地急诊、回户籍地治疗人员等 7类人员，整
合为两大类：一类是“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指异地居
住、生活、工作超过6个月的人员；另一类是“临时外
出就医人员”，指转诊转院、自行外出就医以及因出
差、旅游、探亲等临时在外就医人员。这种简化分类
更易理解和区分，极大方便了群众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同时，我市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办理更加便
捷，推出了全面取消备案证明材料、统一取消备案医
疗机构家数限制、实行备案信息通用、取消省内跨市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手续、丰富异地就医备案
渠道等组合拳，着力优化本市参保人外出就医备案
程序。据统计，今年1至10月，全市异地就医联网直
接结算超过20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近2倍。

报销比例调高20%减轻就医负担

青岛市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能享受什么样的
报销政策？今年，我市适当放宽了异地就医政策，
进一步提高了待遇标准。将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在
外地（含省内和跨省）发生的医疗费（含住院和门
诊慢特病）报销比例较以往调高 20 个百分点，仅
比在本地就医低 5 个百分点，大幅减轻临时外出
就医人员个人负担。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和在
本市就医一样。

本市参保人在异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住院、门诊慢特病、普通门诊医疗费用，以及参保人
因患急症在异地非医保定点医院急诊转住院费用，
均纳入报销范围。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有效期
内回本市就医的，医疗费用可以直接联网结算报
销。其中，办理备案后超过6个月回本市就医的，医
疗费用享受与本市就医相同的医保报销比例；办理
备案后不满 6个月回本市就医的，执行临时外出就
医报销政策，有效解决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人员在
备案期间回本市就医报销的难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异地非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前面已经提到，异地急诊转住院
费用除外），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发生的医疗费用，住
院期间发生的普通门诊及门诊慢特病费用，有第三
方责任的外伤费用等，不纳入报销范围。

来青就医环境更优更畅通

今年以来，青岛市努力畅通联网结算渠道，优化
异地参保人来青就医环境。我市全力推进异地联网
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扩面工作，截至目前，已开通省内
及跨省住院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380 家，实现住院定
点医疗机构全覆盖。开通省内及跨省普通门诊联网
定点医疗机构 905 家，省内门诊慢特病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905家，从三级综合医院到社区卫生服务站，
实现了医疗机构各层级全覆盖。2022 年 7 月 1 日，
我市率先实现跨省门诊慢特病联网结算，目前已开
通跨省门诊慢特病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机构18家，实
现了县域全覆盖。

为保障异地就医联网结算顺利开展，在全市范
围内部署开展了异地联网结算系统畅通运行大排查
行动。在微信公众号上专门设置了“异地就医结算
报错信息上报”模块，方便参保人在异地就医结算过
程中，一旦出现信息报错等问题，可以及时向医保部
门反馈。另外，青岛市医保局还在网办大厅“异地就
医”的办事指南中，公布了青岛各区市异地就医电话
咨询专线，一旦出现问题，异地就医人员还可以拨打
电话来协调解决。

目 前，我市作为就医地信息系统畅通率达
到 100%，异地参保人来青就医联网结算更加方
便、快捷。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在外地接受急诊抢救可直接结算
明年1月1日起异地就医结算新政策实施 五大方面完善青岛人就医保障

11月24日，记者从市医保

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进一步做好异地就医工作，

按照山东省统一部署，近期我

市又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进行了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将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新政涉及的跨省临时外出

就医人员备案、异地长期居住

人员回本市就医报销待遇、急

诊抢救人员异地就医备案结算

等五个方面，旨在让青岛市民

在异地就医时保障更好，更加

自由。

《青岛市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办法》自11月22日起施行

符合八类情形可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

扫描二维码了解《办法》全文。


